
 
 为 何 要 在 香 港 设 立 企 业  ？  在 香 港 设 立 企 业 ， 哪 种 商 业 模 式 比 较 好 ？  
   
 

香 港 地 处 亚 洲 的 中 心 ,为 亚 洲 区 内 第 二 大 的 金 融

中 心 。香 港 是 一 个 全 面 开 放 的 国 际 商 贸 平 台 ,欢 迎

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公 司 来 港 营 商 。 不 少 内 地 企 业

(尤 其 是 民 营 企 业 )会 利 用 香 港 上 市 集 资 ,走 向 世

界 ,以 开 拓 海 外 市 场 。  

投 资 者 可 以 选 择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、无 限 公 司 、代 办

处 和 分 公 司 等 模 式 在 香 港 运 作 。哪 种 商 业 模 式 比

较 适 合 通 常 取 决 于 税 务 、策 略 性 安 排 、财 务 ,风 险

和 责 任 的 问 题 。  

 
 
 
 
 

     

 
 

  
 

 
 一 般 来 说 ,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具 有 一 定 的 优 点 - -它 对

股 东 责 任 设 定 上 限 ，并 具 有 法 人 的 资 格 ,公 司 的 拥

有 权 和 管 理 权 分 开 等 等 。 这 对 公 司 将 来 业 务 发

展 、股 份 转 让 、企 业 重 组 和 税 务 筹 划 邓 发 面 都 比

较 方 便 。  

在 港 营 商 有 很 多 的 好 处 ， 包 括 以 下 几 项 ：  
 
1. 完 善 的 金 融 体 系 、 法 律 制 度 和

监 管 架 构  
2. 资 金 和 咨 询 全 面 流 通 且 不 受

限 制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3. 可 委 任 名 义 董 事 及 股 东  
4. 简 单 税 制 和 低 税 率  
5. 走 向 世 界 ,开 拓 海 外 市 场  
 
根 据 联 合 国 贸 易 暨 发 展 会 议 发 表 的 《 2008 世 界

投 资 报 告 》，香 港 是 亚 洲 第 二 大 的 外 国 直 接 投 资

接 受 城 市 ， 排 名 仅 次 于 中 国 。 * *  
 
香 港 在 2007 年 引 进 了 高 达 54 .4 亿 美 元 的 外 来 直

接 投 资 ,在 全 球 和 亚 洲 分 别 位 列 第 七 及 第 二 。与 此

同 时 ，香 港 在 外 来 直 接 投 资 流 入 表 现 指 数 位 列 全

球 第 一 。这 个 指 数 是 用 来 量 度 一 个 经 济 体 系 的 外

来 直 接 投 资 金 额 及 其 规 模 的 比 例 。 * *  

 
正 如 贸 易 方 面 ， 香 港 及 内 地 是 令 彼 此 成 功 的 关

键 。香 港 是 内 地 最 大 的 投 资 者 ，而 目 前 在 香 港 的

中 资 企 业 数 目 达 2000 多 间 ， 中 资 企 业 在 香 港 股

票 市 场 上 占 据 超 过 25%。 * *  
 

 

**  摘 录 自 投 资 推 广 处  
 

 
 
 

 
在 香 港 应 怎 样 设 立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? 
 
在 香 港 设 立 公 司 不 太 复 杂 ,只 是 较 为

琐 碎 。 我 们 的 联 营 公 司  (名 为 ”香 港

经 理 秘 书 有 限 公 司 ” ) 很 乐 意 为 您 提

供 专 业 的 公 司 成 立 服 务 。我 们 也 有 提

供 「 空 壳 公 司 」 ,以 便 即 时 营 业 。  
 
香 港 私 人 有 限 公 司 具 有 以 下 的 特 色 :  
 
资 本 要 求 :  
♦  没 有 最 低 的 资 本 额 要 求  
 
股 东 :  
♦  最 少 一 位 股 东  
♦  任 何 团 体 和 个 人 (不 一 定 是 香 港 人 )出 任  
♦ 可 以 由 名 义 股 东 出 任  
 
 
 
 
 
 
 
 

 

如 欲 取 得 进 一 步 资 料 ,欢 迎 与 我 们 联 系  :  
 
许 慧 瑜 经 理  
大 信 梁 学 濂 (香 港 )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
税 务 及 商 业 咨 询 部  
 
信 箱  :  ce l i ahu i@pk f -hk .com  
电 话  :  (852 )  2806  3822  

 

 



此 小 册 子 所 提 供 的 资 料 仅 供 参
考 ， 有 关 资 料 均 不 能 意 图 作 为
逃 避 任 何 税 务 责 任 的 依 据 。 我
们 建 议 纳 税 人 在 经 营 业 务 和 制
定 税 务 安 排 之 前 ， 咨 询 专 业 人
员 的 意 见 。 大 信 梁 学 濂 ( 香 港 )
会 计 师 事 务 所 为 P K F 国 际 组 织
网 络  ( P K F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
L i m i t e d )  之 成 员 所 。 任 何 其 它
成 员 所 或 P K F 国 际 组 织 均 毋 须
为 大 信 梁 学 濂 ( 香 港 ) 会 计 师 事
务 所 向 其 顾 客 提 供 的 服 务 或 意
见 负 责 或 承 担 责 任 。  

 

成 立 公 司 涉 及 复 杂 的 程 序 和 具 有 长 远 的 影 响 ，因

此 我 们 建 议 纳 税 人 在 成 立 公 司 和 实 施 税 务 安 排

之 前 ， 应 咨 询 专 业 意 见 ， 从 而 减 低 风 险 。  

5 .  现 时 制 定 申 请 离 岸 业 务 收 入 豁 免 缴 交 香 港

利 得 税 的 程 序 是 颇 为 繁 复 。在 香 港 ，举 证 责

任 完 全 属 于 纳 税 人 。纳 税 人 要 向 香 港 税 务 局

呈 交 恰 当 和 足 够 的 文 件 ，展 示 有 关 利 润 的 活

动 所 涉 及 的 人 员 ，以 及 该 活 动 怎 样 和 在 何 处

进 行 。   

*      *      *      *      * 

 
 

 

 

 

 

7. 香 港 公 司 是 不 需 要 为 其 雇 员 扣 缴 薪 俸 税 项  
(除 非 其 雇 员 将 会 离 开 香 港 )。  

3.     香 港 税 务 局 每 年 都 会 向 纳 税 人 发 出 利 得 税

税 报 税 表 ，纳 税 人 必 须 填 妥 有 关 利 得 税 报 税

表 ， 并 在 限 期 内 交 回 香 港 税 务 局 。 (利 得 税

报 税 表 通 常 于 每 年 四 月 份 第 一 个 工 作 天 发

出 )。  

4. 利 得 税 报 税 表 必 须 连 同 利 得 税 计 算 表 及 已

审 核 的 财 务 报 表 ，于 特 定 的 时 间 内 呈 上 香 港

税 务 局 。  

6. 如 果 香 港 公 司 的 雇 主 在 香 港 聘 请 员 工 ，必 须

在 法 定 时 间 内 填 妥 并 向 香 港 税 务 局 递 交 雇

主 报 税 表 。  

2. 香 港 税 务 局 透 过 查 明 纳 税 人 从 事 赚 取 有 关

利 润 的 活 动 细 节 ，并 确 定 这 些 活 动 在 何 处 进

行 来 厘 订 利 润 来 源 地 。  

4. 香 港 税 务 局 是 根 据 纳 税 人 提 供 服 务 的 地 点

来 决 定 服 务 收 入 的 来 源 地 ，从 而 判 断 服 务 收

入 是 否 为 课 税 利 润 。  

3. 厘 订 贸 易 利 润 来 源 地 ，是 根 据 销 售 及 购 货 合

同 订 立 (包 括 洽 谈 、 商 议 、 确 立 )过 程 来 决 定

的 。  

1. 香 港 公 司 可 以 就 其 离 岸 业 务 的 收 入 ，向 香 港

税 务 局 申 请 豁 免 缴 交 利 得 税 。  

5. 一 般 而 言 ，首 份 利 得 税 报 税 表 通 常 会 于 新 公

司 成 立 当 天 起 约 18 个 月 后 发 出 。  

有 哪 些 方 法 可 以 减 低 香 港 的 税 项 ?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♦  雇 主 必 须 安 排 其 雇 员 参 加 强 制 性 公 积 金 计

划 ， 并 且 每 月 为 雇 员 向 强 制 性 公 积 金 供 款 ，

供 款 额 相 等 于 每 名 雇 员 入 息 的 5%(供 款 上

限 为 港 币 一 千 元 )  

♦  每 年 向 公 司 注 册 处 提 供 公 司 的 股 东 和 董 事

资 料 于 周 年 申 报 表 内  

♦  每 年 向 税 务 局 提 交 利 得 税 报 税 表 和 其 它 所

需 资 料  

♦  年 度 财 务 报 表 必 须 经 过 独 立 审 计 ，并 在 公 司

股 东 周 年 大 会 上 向 股 东 提 交  

 

 
 
董 事 :  
♦  最 少 一 位 董 事  
♦  任 何 团 体 和 个 人 (不 一 定 是 香 港 人 )  出 任  
♦  可 以 由 名 义 董 事 出 任  
♦ 董 事 会 可 以 与 任 何 的 地 方 召 开  
 
本 地 公 司 要 求 :  
♦  必 须 登 记 本 港 的 注 册 地 址  
♦  必 须 为 一 位 本 地 人 士 或 公 司 为 公 司 秘 书  

 

在 香 港 营 运 需 要 交 纳 什 幺 的 税 项 ?  

1 .  香 港 采 用 地 域 来 源 地 征 税 原

则 ,  只 有 源 自 香 港 的 利 润  
( 特 定 课 税 收 入 除 外 )  才 需

要 征 税 。 现 在 的 企 业 利 得 税

税 率 为 16 .5%。  

2 .  香 港 没 有 资 本 所 得 税 、 销 售

税 或 增 值 税 。 此 外 ， 香 港 公

司 所 收 取 的 投 资 股 息 是 豁 免

赋 税 的 。  

法 定 申 报 要 求 :  

  

 

 
 

 
 
 


